
請注意！清明連假後，進入校園「管制措施」公告 

 

一、 清明連假期間，曾與確診者足跡重疊或收到通知簡訊者(如台灣

祭)，請通知導師，並自行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至 4/10(日)，此期間

不要進入校園上課，如 4/10前有課，請同學提供證明並上網請

假。而後續處理方式如下： 

1. 4/10(日)前，皆無症狀者：4/11起，即可入校上課。 

2. 4/4~4/10(日)期間出現症狀者：如發燒、呼吸道症狀(咳嗽、喉

嚨痛、流鼻水、呼吸喘等)、嗅味覺喪失、腹瀉等症狀，請立即

就醫或快篩，並立即通知導師，待確認沒有發燒 24小時後和快

篩陰性，才能進入校園。同學快篩期間，如有課，亦請提供證明

及上網請假、不要進入校園上課。 

二、 如同學在清明連假期間或連假後，被衛生單位(如各縣市衛生局)正

式通知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者，請勿進入校園上課，並應立

即通知導師，告知居家隔離和自主健康管理之起訖時間，亦請提供

證明及上網請假，以利學校通知授課教師啟動線上教學。 


